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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8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丽江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杨 宁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760号丽江玉龙旅
游大楼

0888-5105981

ljyn@vip.sina.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孙阳泽

丽江市古城区香格里大道760号丽江玉龙旅
游大楼

0888-5306320

bibo515@163.com

002033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84,829,859.62

112,311,106.72

112,151,696.34

138,587,314.12

0.2044

0.2044

4.44%

本报告期末

2,787,385,741.40

2,425,387,914.95

上年同期

392,390,558.49

121,052,537.53

126,471,161.13

212,765,318.07

0.2203

0.2203

4.89%

上年度末

2,924,033,562.78

2,505,487,965.3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93%

-7.22%

-11.32%

-34.86%

-7.22%

-7.22%

-0.4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67%

-3.2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丽江玉龙雪
山旅游开发
有限责任公
司

华邦生命健
康股份有限
公司

云南云投资
本运营有限
公司

丽江市玉龙
雪山景区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富国中
证旅游主题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丽江摩西风
情园有限责
任公司

招商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农银汇
理策略收益
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刘利利

中信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农银汇
理策略精选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谢鸿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49,446

持股比例

15.73%

14.26%

9.20%

5.81%

1.22%

0.83%

0.57%

0.50%

0.40%

0.34%

根据雪山管委会的《情况说明》，华邦健康及张松山先生可有效控制雪山公司所持公司15.73%的股份投票
权，雪山公司、华邦健康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数量

86,438,390

78,370,500

50,563,500

31,902,745

6,708,781

4,551,422

3,119,960

2,771,456

2,199,878

1,89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0

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39,370,50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富 国 中
证 旅 游 主 题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指 数 证 券
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3,626,881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66%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646,90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12%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
股

数量合计

6,708,781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1.22%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
归还

数量合计

0

占 总 股 本 的
比例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和献中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9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以传
真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24年8月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出席董
事11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4年8月16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于2024年8月16日登载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采用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参会董事签名详见《表决票》。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0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以传
真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已于2024年8月5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会议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参会监事签名见《表决票》。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33 证券简称：丽江股份 公告编号：2024041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
的募集资金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丽江玉龙旅

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1640 号)核准，于2014年1月8日以11.33元/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8,843,777.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11.33元，募集资金总额 779,999,993.41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 27,360,000.0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752,639,993.41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14年 1月28日全部到位，并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审亚太验[2014]020001号验资报告验
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2014年1月28日募集资金总额

减：发行费用

2014年1月28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加：以前年度利息收入

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

减：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加：2024上半年利息收入

减：2024上半年已使用金额

减：2024上半年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4年6月30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金额（万元）

78,000.00

2,736.00

75,264.00

11,374.54

1,351.05

70,420.86

17,568.73

187.33

1,477.84

13,866.59

2,411.63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2013年3月15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丽江
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并在经公司2013年3月1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在2020年4月2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使
用管理制度〉的议案》，修改了《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公司于2013年3月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同时废止。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所有募
集资金项目投资的支出，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或本公司预算范围内，由项目使用部门提出申请，使用部门
经理签字，财务部门审核、证券部备案后，报总经理或董事长签批，超过董事长权限范围的支出需经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批。审计部门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审计
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及时向董事会报告。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本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福慧支行（账号24140501040010702）开设了一个募集资金

存放专项账户；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迪庆香巴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迪庆香格里拉市支行
（账号 24169801040021717、账号 24169851650000001）开设了两个募集资金存放专用账户。截至 2024年 6
月30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丽江福慧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迪庆香格里拉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迪庆香格里拉市支行

合计

账号

24140501040010702

24169801040021717

24169851650000001

余额（万元）

30.72

380.91

2,000.00

2,411.63

备注

活期

活期

定期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福慧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
司全资子公司迪庆香巴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支行开立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2014年2月20日、3月31日与上
述金融机构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
议的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附表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不适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4年2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8,890.66万元置换预先已利用自筹资金投入香
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的资金8,890.66万元。本公司已经于2014年3
月4日将募集资金8,890.66万元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结算账户。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4年3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4年4月12日召开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非
公开发行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出具了无异议检查意见，本公司已经于2024年5月10日将募集资金13,866.59万元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入
公司基本账户。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七）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受托人名称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丽江分
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香格里
拉市支行

合计

委托理财资金来源

逾期未收回的本金和收益累计
金额

涉诉情况（如适用）

委托理财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
日期（如有)

是否
关联
交易

否

否

产 品 类
型

保 本 型
结 构 性

存款

定 期 存
款

委托理财
金额（万

元）

13,000.00

2,000.00

15,000.00

暂时闲置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无

不适用

2023年8月3日

起始日期

2023 年 8 月
4日

2024 年 1 月
24日

--

终止日期

2024 年 2 月
23日

2024 年 7 月
24日

--

报酬确定方
式

年 化 收 益
率：最好情
景1.73%，中
间 情 景
1.72%，最差
情 景 1.43%
（视挂钩标
的欧元美元
汇率确定）

6 个月大额
存单，固定
利率1.70%

--

本 期 实
际 收 回
本 金 金
额 （ 万

元）

13,
000.00

0.00

13,
000.00

计 提
减 值
准 备
金额

（ 如
有）

预 计
收 益
（ 万

元）

125.08

16.86

141.94

报 告 期 实
际 损 益 金
额（万元）

125.08

0.00

125.08

报 告 期 损
益 实 际 收
回情况（万

元）

125.08

0.00

125.08

截至2024年6月30日，本公司未发生用募集资金归还与募集资金项目无关的贷款、用募集资金存单质
押取得贷款等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进

度及投资规模的议案》：结合市场状况，董事会将香巴拉月光城项目投资总额由 62,382.04万元调整为 50,
598.7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由60,882.04万元调整为48,684.12万元，以自有资金投入金额由1,
500.00万元调整为1,914.6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规模调整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2,197.92万元（占该次募
集资金总额的15.64%）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转入公司基本账户。若今后市场好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追加
投资于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续建。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审核意
见。本议案经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的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六、募集资金期后相关事项
（一）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2024年7月25日，本公司已将节余募集资金2,258.62万元全部转入公司基本账户，用于永久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并完成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本次销户的募集资金账户如下：
账户名称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迪庆香巴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丽江福慧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迪庆香格里拉市支
行

账号

24140501040010702

24169801040021717

备注

完成销户

完成销户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情况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全资子公司迪庆香巴拉旅

游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格里拉市支行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公司募集资
金的专项存储与使用，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在2014年2月20日、3月31日与上述金融机构及保荐机构签订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
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协议各方均严格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履行相关的权利和义务。鉴于公司已完
成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手续，公司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相应终止。公司已于2024年7月25日完成募集资金账户销户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2024年半年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金额单位：万元

75,264.00

12,197.92

15.64%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1,477.84

71,898.70

本 报 告
期 实 现
的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

2、茶马古道奔子栏精品酒店项目

3、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
目

4、补充流动资金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合计

分项目说明未达到计划进度、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含“是
否达到预计效益”选择“不适用”的原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是

否

否

是

48,
684.12

4,243.47

8,200.00

12,
197.92

73,
325.51

73,
325.51

50,
598.75

4,653.90

10,
845.50

12,
197.92

78,
296.07

78,
296.07

1,477.84

1,477.84

1,477.84

1、截至2024年6月30日，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累计投资金额48,649.18万
元，募集资金投入进度96.15%，这里的“累计投资金额”是实际支付的工
程款项，“募集资金投入进度”是以实际支付的工程款计算得出。香格里
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已于2019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部
分工程未过质保期，尚余部分质保金未支付。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
目已于2021年3月1日开始营业，该项目本期亏损1,341.03万元。

效益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1）香格里拉旅游市场接待游客情况恢
复需要一定时间。

2）文化体验区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折旧，但因市场等原因，
本期开始展开正式对外招商，尚没有实现收入。

3）酒店还处于市场培育推广期。
4）近年来，人工成本上涨较快，同时，在商业街部分无收益情况下，

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进行保养维护，均致运营成本增加。
2、茶马古道奔子栏精品酒店项目于2016年1月19日建成并开始试

营业。本期亏损155.90万元，亏损的主要原因：自项目投运以来，德钦县
各区域酒店投资建设增加，行业竞争有所加剧。

3、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随着内部资源整合，本报告期实
现盈利540.52万元，盈利情况有所好转。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14年2月2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募集资金8,890.66万元置换预先已利用自筹资金投入香格里拉香
巴拉月光城项目、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的资金 8,890.66 万
元。本公司已经于2014年3月4日将募集资金8,890.66万元转入公司结
算账户。

不适用

2024年3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
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鉴于公司
2013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已完成并投入运营，达到结项条件，为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拟将节余募集资金16,819.04万元（包含扣
除手续费的现金管理取得的理财收益、活期利息收入等，实际用于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以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议
案于2024年4月12日经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的主要原因：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
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一定的投资收益，同时募集资金
存放期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存款利息收入。

截止报告期末（2024年6月30日），未使用的募集资金2,411.63万元存放
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中。
2024年7月25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剩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
基本账户，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均已销户。

无

48,649.18

4,729.23

10,849.11

12,197.92

76,425.44

76,425.44

96.15

101.62

100.03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

2013
年 9
月 20

日

不 适
用

- 1,
341.03

-155.90

540.52

-956.41

-956.41

否

否

否

不
适
用

否

否

否

不适用

附表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项目

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调
整投资总额后）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募
投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目

香 格
里 拉
香 巴
拉 月
光 城
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1）

48,
684.12

12,
197.92

60,
882.04

本 年 度
实 际 投
入金额

1,
477.84

1,
477.84

1、2014年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刚好位于
独克宗古城旁，火灾对独克宗古城部分房屋造成毁损，灾后古城重新规划及重建
工作对公司项目的规划设计及实施造成了影响，同时火灾影响了古城的游客进入
量。

2、从市场情况看，每年5-8月是香格里拉的旅游旺季，游客选择星级酒店入
住呈上升趋势。但从全年角度看，虽然每年到香格里拉旅游的游客人数呈现递增
的趋势，但5星级酒店2013年-2015年平均入住率在下降。

3、香格里拉的旅游热度逐步上升，新开业的酒店数量和床位数量增长速度过
快，酒店间的竞争加剧。同时，项目区域数个五星级酒店实施建设，区域部分四星
级酒店选择引入国际品牌提质改造。区内酒店数量不断增加，顾客、中间商选择
面相应加大，议价能力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项目的客源及价格。

鉴于以上原因，公司放缓了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的投资进度，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募投项目进度及投资规模的议案》：结合市场状况，董事会将香巴拉月光城项目投
资总额由62,382.04万元调整为50,598.7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由60,
882.04 万元调整为 48,684.12 万元，以自有资金投入金额由 1,500 万元调整为 1,
914.63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规模调整后剩余的募集资金12,197.92万元（占该
次募集资金总额的15.64%）将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转入公司基本账户。若今后市场
好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追加投资于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续建。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无异议的审核意见。本议案经公司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进度及投资规模的公
告》于 2016 年 10 月 29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

2024年3月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
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2024年4月12日召开的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并经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无异议检查意见，
本公司已于2024年5月10日将募集资金13,866.59万元由募集资金专户转入公司
基本账户。

截至2024年6月30日，香巴拉月光城项目累计投资金额48,649.18万元，募集资金
投入进度96.15%，这里的“累计投资金额”是实际支付的工程款项，“募集资金投入
进度”是以实际支付的工程款计算得出。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已于2019
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部分工程未过质保期，尚余部分质保金未支
付。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项目已于2021年3月1日开始营业，该项目本期亏损
1,341.03万元。效益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是：1）香格里拉旅游市场接待游客情况
恢复需要一定时间。2）文化体验区已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计提折旧，但因市场等
原因，本期开始展开正式对外招商，尚未实现收入。3）酒店还处于市场培育推广
期。4）近年来，人工成本上涨较快，同时，在商业街部分无收益情况下，需要投入
一定的成本进行保养维护，均致运营成本增加。

不适用

截 至 期
末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 额

(2)

48,
649.18

12,
197.92

60,
847.10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 ）(3) =

(2)/(1)

96.15

100.0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1
9 年
12
月
31
日

不
适
用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1,341.03

-1,341.03

金额单位：万元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否

不适用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否

不适用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644 公司简称：乐山电力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4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乐山电力

股票代码

600644

变更前股票简称

*ST乐电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游 涛

0833-2445800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46号

600644@vip.163.com

证券事务代表

王 斌

0833-2445800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嘉定北路46号

600644@vip.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本报告期末

4,212,714,661.69

1,829,540,965.76

本报告期

1,592,504,278.17

9,248,742.14

3,769,129.77

-64,926,571.96

上年度末

4,138,913,228.38

1,816,986,432.50

上年同期

1,494,194,952.31

13,375,885.47

10,998,964.83

122,222,451.8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1.78

0.6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6.58

-30.86

-65.7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1

0.0172

0.0172

0.74

0.0248

0.0248

减少0.23个百分点

-30.86

-30.86

2.3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环信息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
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
公司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李向广

王乐明

梁晓环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赵复生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自然人

持 股 比
例(%)

19.24

14.76

14.76

14.52

0.80

0.56

0.46

0.35

0.31

持股
数量

103,608,320

79,470,198

79,470,198

78,149,858

4,310,400

3,038,819

2,474,400

1,869,600

1,651,483

46,104

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无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0

39,735,000

0

0

0

0

0

0

0

孙东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境内自然人 0.27

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股股东、国
有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本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之间，以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
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不适用

1,446,873 0 无 0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 √不适用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
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 □不适用

公司 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924.87万元，同比减少 412.72万元，降幅30.8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76.91万元，同比减少722.99万元，降
幅65.73%。主要原因：一是燃气采购成本增加，顺价未完全到位，燃气销售毛利同比减少613万元；二是去
年同期收到西南地区总部项目产业扶持资金421万元，今年无此收入。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4-038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召开第十届
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在乐山市金海棠

大酒店302会议室以现场与视频会议系统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监事5名，现场出席会议监事3名，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出席会议监事2名，监事会主席王丹丹、监事凌先富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出席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丹丹女士主持，会议审议并形
成决议如下：

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4年半

年度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1.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相关管理
制度的规定；2.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3.公司监事会在发表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16日

证券代码：600644 证券简称：乐山电力 公告编号：2024-037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发出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4年8月15日
在乐山市金海棠大酒店会议中心302会议室以现场与视频会议系统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11
名，现场出席会议董事 5名，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出席会议董事 6名，独立董事何曙光、吉利，副董事长林晓
华，董事康军、乔一桐、刘苒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江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形成决议
如下：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和摘要以及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2024年8月14日召开的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

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合同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工作安排，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召开时间与地点将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898 证券简称：熊猫乳品 公告编号：2024-04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熊猫乳品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XU XIAOYU（徐笑宇）

0577-59883129

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650-668号

300898@pandairy.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蒋晓洁

0577-59883129

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建兴东路650-668号

300898@pandairy.com

30089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360,352,376.50

47,387,178.16

39,451,950.68

65,425,368.74

0.3822

0.3822

4.95%

本报告期末

1,049,224,308.87

929,167,017.97

上年同期

447,500,286.54

47,182,677.88

40,546,509.04

23,606,722.94

0.3768

0.3768

5.37%

上年度末

1,146,493,057.61

943,646,796.7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19.47%

0.43%

-2.70%

177.15%

1.43%

1.43%

-0.4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8.48%

-1.5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5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丽水锡安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

李学军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升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郭红

LI DAVID XI AN

陈秀琴

陈秀芝

周炜

君丰合兴（平潭）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郑文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30.48%

5.66%

5.65%

5.01%

4.23%

3.41%

3.39%

1.33%

0.68%

0.43%

1、周炜系郭红的配偶；
2、李学军系丽水锡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LI DAVID XI AN（李锡

安）与李学军为兄弟关系，陈秀琴、陈秀芝为LI DAVID XI AN（李锡安）和李学军的
关联人。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股数量

37,800,000

7,020,000

7,000,000

6,215,500

5,250,000

4,224,000

4,200,000

1,649,429

839,600

530,30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

5,265,000

0

0

3,937,50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 √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8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业大街999号二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9

109

98,141,218

98,141,218

56.3579

56.3579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75,701,55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
的股份数量为1,562,212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4,139,345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毛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加2024年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544,394

比例（%）

99.0510

反对

票数

176,554

比例（%）

0.8512

弃权

票数

20,270

比例（%）

0.0978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7,957,559 99.8128 170,214 0.1734 13,445 0.0138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959,797

比例（%）

99.8151

反对

票数

173,919

比例（%）

0.1772

弃权

票数

7,502

比例（%）

0.007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外捐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7,559,466

比例（%）

99.4072

反对

票数

571,408

比例（%）

0.5822

弃权

票数

10,344

比例（%）

0.010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加 2024 年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944,394

比例（%）

96.1716

反对

票数

176,554

比例（%）

3.4340

弃权

票数

20,270

比例（%）

0.394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议案经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2、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的议案：议案1，关联股东：江西省军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南昌嘉

晖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卢刚律师、季烨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西国科军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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